
关于印发《包头市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监督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旗县区财政局、司法局：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监督管理，保

障和促进我市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援助法》和国家有关财务制度的规定，制定了《包

头市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监督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包头市司法局 包头市财政局

2024 年 6 月 25 日

包头市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监督管

理，保障法律援助经费公正、合理、科学的使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司法部 财政部《关于完善法律



援助补贴标准的指导意见》(司发通〔2019〕27 号)、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内

政发〔2023〕7 号）和国家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法律援助经费由同级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

实行独立核算，做到专款专用，接受同级财政、审计部门和

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

第二章 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

第三条 法律援助经费来源包括：

（一）地方政府财政拨款；

（二）社会捐助资金；

（三）其他合法可以筹集的资金。

第四条 财政专项拨款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

算，建立科学合理的动态调整机制，并按时足额拨款，要严

格按照资金使用范围进行支出，不得改变资金用途。

第三章 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

第五条 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要将本级财政

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和各种渠道筹集的社会资金结合起来，

统筹安排使用，优先保障法律援助办案经费。办案经费用于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开支和支付办案补贴，不得用于购置固

定资产、弥补日常运行公用经费或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不足。

第六条 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范围：

（一）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志愿



者等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事项的办案补贴；

（二）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志愿

者接受安排到法律援助工作站等机构值班的法律咨询补助

费、代书法律文书费；

（三）法律援助宣传、培训费；

（四）案件质量评估优秀案例评选；

（五）办理法律援助事项应开支的其他费用。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构成是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

案件、事项的平均办案成本费用，包括办案差旅费、邮电费、

印刷费、资料费、调查取证费、食宿费等费用，包干使用，

不凭证报销。办案补贴按件计算，同一事项处于不同阶段法

律程序的，每一阶段按一件案件计算。

第七条 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补贴标准：

（一）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事项的社会律师、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援助志愿者按照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

全额发放。

（二）市、县两级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办理的刑事法律援

助案件每案一般补贴 800—1600 元，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

件每案一般补贴 1000—1800 元，法律援助值班律师每个工作

日补贴 200 元至 500 元。

第八条 办案补贴按下列情形实行差别发放制度：

（一）法律援助人员代理民事、行政、劳动争议仲裁案

件，完成其全部工作内容并收到相应受理机关送达第一审、

第二审结案法律文书的，按照补贴标准上限发放办案补贴。



（二）律师代理刑事案件，完成该指派阶段全部工作内

容并收到相应受理机关送达的结案法律文书的，按照补贴标

准上限发放办案补贴。

（三）值班律师由法律援助机构派驻到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看守所等的值班律师，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

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转交法律援助申请等法律帮助的补贴

每人每天 300 元。每个工作日补贴最低不得低于 200 元，最

高不超过 500 元。

（四）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对承办案件的案卷材料、办案

质量定期进行评估，被评为优秀案件的，每件增加补贴 300

元。

（五）民事案件包括劳动争议仲裁案件，针对同一主体

为被申请人或被告提出的，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的案件有

2 个以上受援人的，以相应案件补贴标准为基数，每增加 1

名受援人，增加 1/3 补贴，但补贴最高总额不超过 600 元。

（六）需要异地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根据具体情况，

自治区范围内的每件增加补贴 500 元，需要跨省办理的根据

实际支出增加补贴。其他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可根据

实际情况提高办案补贴，最高不超过原标准的两倍。

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包括可能造成集体上访或其他影

响社会稳定的案件；引起社会关注、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

件；三次以上开庭或者调查取证工作量特别大的案件；死刑

改判的案件及其他疑难案件。特别疑难案件须由法律援助机



构负责人批准确认，并由案件承办单位集体讨论确定承办方

案和代理意见。

（七）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出现案件撤诉、当事人和解、

审理机关不予立案、裁定不予受理、非诉讼调解不成、终止

法律援助等终止办案或者法律援助办案程序不完整的情况，

非因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的原因，根据承办人员实际工作

情况和办案事项补贴标准，确定办案补贴：

1.已为受援人提供会见、调查取证、撰写辩护词或代理

词等实质性法律服务，并经审查属实的，每件补贴 500 元。

2.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行政复议、

刑事自诉案件被裁定不予受理或者裁定驳回起诉、申请的，

按照补贴标准下限发放办案补贴。

3.人民法院对受援人的再审申请或申诉申请裁定予以驳

回的，按照补贴标准下限发放办案补贴。

第九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支付补贴，对违反法

律援助有关规定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一）法律援助事项依法终止，尚未开展实质性工作；

（二）提交的结案卷宗不符合相关规定、经补正后仍不

符合相关规定的；

（三）不按规定的时间和程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

（三）案件质量评估确定为不合格的；

（四）因办案人员过错给受援人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

（五）私自收取受援人及其亲属的钱物或者牟取其他不

正当利益的；



（六）因违法办案被受援人投诉，经查证属实的；

（七）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者怠于履行

法律援助义务；

（八）其他违反国家和自治区、包头市有关法律援助规

范的行为。

第四章 法律援助经费使用审批程序

第十条 法律援助办案经费按照以下程序分类审批：

（一）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在结案后

30 日内，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案卷，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核后，

按照补贴标准确定办案补贴金额，报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

后支付。

（二）法律咨询补助费、代书法律文书费按月发放，由

法律援助机构登记造表，报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后支付。

第十一条 法律援助宣传、培训、案件质量评估优秀案

例费，由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工作需要提出，经同级司法行政

机关审批。

第五章 法律援助经费的管理和监督

第十二条 市县两级财政局、司法局应进一步加强沟通

协调，全面掌握法律援助经费的需求，充分考虑公民经济困

难标准、法律援助事项范围、案件数量、办案经费支出和补

贴标准等因素，以及开展法律援助宣传、人员培训等方面对

经费的需求，科学合理编制年度法律援助经费预算。

第十三条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加强法律

援助经费全过程绩效管理，提高法律援助资金使用效益。要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坚持专款专用，依法依规

用好资金，杜绝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确保法律援助工作高

效开展。定期向社会公布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情况，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司法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9 年 6 月 30 日。


